
【法官说法】

赠与是双方法律行为， 须由赠与人

和受赠人达成合意。 法律赋予赠与人一

定撤销权利， 以平衡赠与行为的无偿性

和情感因素。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赠与人的撤销权可以分为任意撤销权与

法定撤销权。

任意撤销权允许赠与人在赠与财产

的权利转移之前 “反悔”， 但需符合以

下两个条件： 赠与财产的所有权尚未转

移给受赠人； 须赠与不具有救灾、 扶贫

等社会公益、 道德义务的性质及未经过

公证。

如果赠与已经完成， 受赠人存在以

下三种情形的， 赠与人仍可依法撤销赠

与： 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

属； 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 不

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在宠物这类具有特殊意义的标的物

赠与中， 赠与人希望宠物得到受赠人的

善待往往是赠与的主要动机。 然而， 口

头的期许难以形成约束， 若想让这份牵

挂落地为切实的保障， 附义务赠与合同

便是最优解。 它能将赠与人的期待转化

为受赠人的法定给付义务， 从法律层面

保障宠物得到受赠人的妥善对待。

赠与宠物绝非小事， 而是一份沉甸

甸的信任与承诺。 一旦做出， 便要受到

法律与道义的双重约束。 在决定赠与宠

物前， 务必深思熟虑， 切不可因一时冲

动而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法律纠纷之

中。 让每一次善意的赠与都成为温暖的

传递， 而非矛盾的开始。

赠与宠物次日反悔 幼犬丢失谁担责？
法院：双方完成对宠物狗所有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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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协议中确定赠与，父亲却不过户

父女对簿公堂 只为千万房产□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倪晶旌

如今， 宠物成为不少人的情感慰藉， 承载着别样的感

情。 不少人在无力饲养宠物后， 选择转赠他人饲养， 这本是

一场“爱心的接力”。 然而， 宠物赠与后， 如果反悔上门

“抢狗”， 这份“礼物” 还能要回来吗？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

院审结了一起关于宠物狗赠与后反悔引发的“返还原物纠

纷” 案件。

□ 记者 陈颖婷

决判
刚满 20 岁的蒋晓雯 （化名） 与

父亲蒋先生分坐原、 被告席， 气氛凝

重。 他们的争执， 源于一套位于上海

黄金地段长宁区黄金城道、 价值逾千

万的房产。 9 年前， 蒋晓雯的父母在

法院调解离婚时， 白纸黑字约定将这

套房子共同赠与女儿， 待其成年后过

户。 然而， 当蒋晓雯成年， 母亲却已

病逝， 父亲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承

诺。 法槌声响， 这场关于亲情、 承诺

与法律效力的拉锯战， 终于在长宁区

人民法院迎来判决。

女儿：一纸协议承载母

爱与承诺

“这份协议， 是妈妈最后的心

愿。” 原告席上， 年轻的蒋晓雯眼睛

泛红， 语气坚定。

2014 年， 蒋晓雯年仅 12 岁。 她

的父母蒋先生和白女士婚姻走到尽

头， 在江苏省常州法院的主持下达成

调解离婚。 这份民事调解书， 不仅结

束了父母的婚姻， 也关乎蒋晓雯的未

来。 其中最关键的是第四条： 父母双

方自愿将他们名下共同共有的上海长

宁区黄金城道上的那套房子各自产权

份额， 待蒋晓雯年满 18 周岁 （父亲

份额 ） 和 20 周岁 （母亲份额 ） 后，

分别过户给她。调解书还特别约定：自

离婚当月（2014年7月）起，直至房产过

户前，剩余房贷由母亲白女士承担，产

生的收益也归白女士所有。

“这不是普通的赠与， 是他们离

婚整体安排的一部分， 是分割财产的

核心条款。” 代理律师强调， 蒋先生

同意将房子给女儿， 母亲白女士则承

担了后续的还贷义务， 这是他们为女

儿未来达成的共同契约。

就在离婚后不久， 2014 年 7 月 1

日， 蒋晓雯的父母还签订了一份《补

充协议》， 其中第二条白纸黑字写着：

“关于该房屋赠与婚生女蒋晓雯的事

宜， 甲 （白女士）、 乙 （蒋先生） 双

方均不得撤销。”

然而， 2022 年 10 月， 白女士因

病离世， 未能等到女儿年满20周岁亲

自履行过户义务。 蒋晓雯继承了母亲

的全部遗产。“我成年后多次找父亲沟

通，希望他履行承诺，配合过户，但他

总以各种理由推脱。 ” 蒋晓雯无奈之

下，只能选择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父亲

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同时，她也明

确表示， 愿意一次性还清该房屋在银

行剩余的贷款，约137.3万元。

父亲：经济困窘下的挣

扎与抗辩

面对女儿的诉求， 被告席上的蒋

先生显得既疲惫又无奈。 他的代理律

师表示:“蒋晓雯根本不是这份离婚调

解书的当事人。” 本案也不是关于白女

士遗产的继承纠纷。 因此， 蒋晓雯无权

直接依据这份协议起诉要求履行赠与。

他认为， 蒋晓雯不具备本案的原告主体

资格。

即使认为存在赠与关系， 律师强

调， 房屋产权至今尚未过户给蒋晓雯，

赠与行为并未完成。 根据 《民法典》，

赠与人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享有任意撤

销权。 蒋先生现在明确表示要行使这项

权利， 撤销对女儿的赠与。

“我现在的经济状况， 跟十年前签

协议时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蒋先生

陈述了沉重的家庭负担： 在与前妻离婚

前， 他已和其他人育有两个孩子。 尽管

两人没有结婚， 但经济压力不小， 两个

孩子未成年需要抚养， 女友也身患重

病， 长期住院治疗， 需要巨额医药费。

律师指出， 10 年来， 蒋先生的经济状

况已“显著恶化”， 符合 《民法典》 第

六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赠与人可以不再履

行赠与义务的情形。

律师认为，赠与是附有条件的，即母

亲白女士需承担剩余房贷。然而，根据他

们的计算， 白女士在离婚后仅偿还了很

少一部分贷款（约3.8万元），绝大部分贷

款（约134.5万元）实际上是由蒋先生在

2014年7月至2022年11月间代为偿还的。

他认为白女士严重违反了离婚调解书的

核心义务 （承担还贷）， 构成根本违约。

依据《民法典》 的规定， 蒋先生有权解

除赠与条款。 此外， 白女士的违约还造

成了蒋先生的损失 （垫付贷款本息及可

能的其他损失）。

法院判决：赠与不可轻废

法院审理后认为， 离婚调解书是蒋

先生与白女士就离婚、 子女抚养、 财产

分割达成的“一揽子” 协议。 他们将房

产赠与女儿蒋晓雯， 是处分夫妻共同财

产， 是该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 对双方

均有约束力。 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

定代理人， 共同订立将房产赠与子女的

条款， 应视为代理子女接受赠与， 赠与

关系成立。 此外， 白女士去世后， 其要

求蒋先生配合过户的权利作为债权， 由

唯一继承人蒋晓雯继承取得。 法院指

出， 在蒋先生离婚目的已实现， 而白女

士无法再主张权利的情况下， 若否认蒋

晓雯的诉权， 有违诚信和公序良俗。 因

此， 蒋晓雯是适格原告。

对于蒋先生提出的“穷困抗辩”，

法院指出他在离婚时就已存在两个非婚

生子女的抚养负担， 并非新情况； 他与

女友无婚姻关系， 无法定扶养义务。 因

此， 经济状况恶化主张不能成立。 撤销

请求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判决涉案房产产权份额

过户至蒋晓雯名下， 蒋晓雯返还父亲代

偿贷款130余万元，并清偿房产剩余贷款

本息，银行须配合办理抵押注销手续。

狗毛过敏主动转让新购

柴犬

今年 5 月， 许女士因女儿对狗毛过

敏， 无奈决定转让其新购的柴犬“金

豆”。 她在业主群发出信息， 以 1000 元

价格转让两个半月大的“金豆” 及相关

用品。 同为爱犬人士的孟女士得知后联

系许女士。 许女士改变主意， 表示愿意

将柴犬及相关物品无偿赠与孟女士， 并

恳切嘱咐其善待“金豆”。 孟女士欣然

接受。

5 月 17 日下午， 许女士亲自将

“金豆” 及相关物品送至孟女士家中完

成交付。 然而， 次日， 许女士以看狗为

名来到孟女士家， 突然反悔， 声称舍不

得“金豆”， 并趁孟女士不备， 冲入屋

内强行将狗抱走， 并拒绝归还“金豆”，

孟女士遂将许女士诉至法院。

对此， 孟女士诉称： 双方之间的赠

与合同已经成立且履行完毕， “金豆”

及相关物品的所有权已转移至其名下。

许女士强行抢走“金豆” 的行为侵犯了

其财产所有权。 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金豆” 因许女士家人未关好屋门而不

慎走失， 导致返还原物在客观上已无法

履行。 原告孟女士因此变更诉讼请求，

要求许女士赔偿相应损失。

被告许女士辩称： 其的确曾将“金

豆” 赠与孟女士， 但其对“金豆” 感情

深厚， 赠与后极度后悔， 实难割舍。 她

同时提出， 担心孟女士打算与朋友合养

小狗， 频繁更换环境对幼犬不利， 出于

对“金豆” 的关爱和思念才在冲动下将

其抱回。

法院：完成对宠物狗所有

权转移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 《民法典》

第六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赠与人在

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

与。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以交付为标志，一

旦完成交付，赠与人便丧失了任意撤销

权。

在本案中， 许女士与孟女士通过微

信达成了赠与合意， 许女士主动表示愿

意将宠物狗无偿给予孟女士， 孟女士接

受赠与，赠与合同已然成立。 随后，双方

完成了宠物狗及相关物品的交付。 从许

女士将“金豆”送到孟女士家中时，便已

经完成了对宠物狗所有权的转移。 许女

士不能再随意单方面反悔， 要回小狗。

考虑许女士强行抱走宠物行为确有

不妥， 但亦出于情感因素， 且宠物已丢

失导致无法返还原物的实际情况， 法院

积极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释法明理。 最

终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 由许女士当

庭向孟女士支付赔偿金 1000 元。


